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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3年政策與房地產關聯分析
淺談2013年實價課稅政策與節稅

林秋瑾1    呂佩樺2 

2013年來台灣房地產市場與政策面，就台灣房地產市場而言，近年來多

項居住正義相關政策陸續提出影響營建業表現衰退，成交狀況不如預期。都

更條例的修正提高都更門檻、房貸授信之緊縮以及奢侈稅效應之延燒，令營

建業者看待未來房市之態度轉趨保守。金融機構對豪宅市場緊縮房貸，2012

年雙北市房價又開始鬆動下修。儘管 QE3預期心理如同黃色小鴨消風軟著

陸，有美國QE退場、利率走揚等負面因素，但不畏美QE退場新案價格續創

高，美國QE退場對國內房市影響還看不出來，奢侈稅課稅效應或央行第二屋

貸款成數降低等打房政策，才是警訊。2013年美國宣布量化寬鬆(QE)政策暫

不退場，市場普遍預期低利率環境持續，民眾進場看屋轉為積極而房市不合

理不健全的明顯社會共識，皆因房市綁架社會及經濟。此有賴中央及地方政

府總動員甚而全民總動員避免房市不合理再不合理。

根據調查，由表1-2-1與表1-2 -2房價趨勢來看，10年的時間，房價漲

幅，前段10年，只有雙北市在40％左右，但後段的10年雙北市房價漲幅更

多，達到135％左右，其他雙北市以外地區，是台中、高雄也有漲，而桃園漲

幅近3年或後段10年漲得很兇。高不可攀的房價成為薪水階級一輩子的痛。政

府若不能有效降低房價所得比，年輕世代因買房負擔沉重，必定影響國內的

生育率，恐影響未來整體國力衰退；此外，隨房價上漲而薪水沒增加，無殼

蝸牛越來越多，恐為社會帶來更多問題和不安，政府可千萬不要讓人民因背

負太沈重的房價而犯罪或自殺；因此政府不但應有所作為，還要有正確的作

為。為了應付高漲的房價，擴大供給還是基本對策。但拼命增加房屋供給，

對於地小人綢的台灣而言，目前實況似乎扭曲了「地盡其利」的意義，因為

1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專任教授。
2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國家地政士(87)與不動產經紀人(96)考試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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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全國及主要縣市房價成長趨勢

不同階段/
區域別

全國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買賣契約平均單價(電梯大廈)

2010-2013
7.44 17.11 39.74 31.52 21.64 14.71 33.71

3年

可能成交單價

2010-2013
31.67 22.22 29.44 80.00 42.06 23.31 21.83

3年

可能成交單價

2000-2010
28.05 42.42 44.52 22.07 15.23 6.29 15.42

前段10年

可能成交單價

2003-2013
94.54 137.68 132.51 96.64 88.75 64.72 76.53

後段10年

單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房市早已是供過於求。少子化，老年化等人口問題，使得需求減少，台灣過

多的餘屋，終究價格會降下來。但迅速的降價、崩盤會製造更大的問題。

2013年，整體而言，房價資訊逐漸透明化，投資客及自住者更審慎觀察市場

動向發展，由全國及主要縣市2013 (102)年(Q1-Q4) 買賣（或住宅買賣）

移轉件數(如表1-2-3~表1-2-5)，與2012(如圖1-2-1)年比較，2013全年呈現

價量齊漲情況。

行政院針對改善都會區住宅供需及增加受薪階級購屋能力等方面， 2010

年4月行政院院會通過的14項「健全房屋市場方案 」的具體措施，2013年來

延續以往，政府提出多項居住正義相關政策（如因應過多的餘屋，提出健全

民間出租市場，補貼公營出租市場等政策，以及租屋平台建構進而，資源配

置，弱勢優先，發展出租住宅市場），是否能有效解決房價過高的問題，減

低受薪階級或減低年輕人的購屋負擔，或只是引誘更多年輕人成為房奴。

2013年不動產管制的加碼，利率「連8凍」，但因近來中南部特定地區

屢被點名為新炒房區，加上央行先前關切的桃竹苗一帶並未於上季理監事會

納入管制區，不排除係對炒作區做出明確表態。但行庫主管認為，經公股銀

行調控後，房價已獲得壓制，央行可能持續以道德勸說的方式管控房市。年

輕人薪水不漲，房價卻一直上漲，造成年輕人買不起房子，對於未來不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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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全國及主要縣市2010-2013(99-102)年房價趨勢

年度/
區域別

全國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買賣契約平均單價(電梯大廈)

099Q1 22.16 54.42 21.77 12.84 12.57 9.28 12.63

099Q2 20.92 51.88 21.09 12.56 11.95 10.00 11.78

099Q3 20.74 53.08 21.87 13.17 12.92 9.58 12.10

099Q4 22.18 53.13 22.12 13.8 13.63 9.11 12.34

100Q1 21.46 54.73 23.66 13.78 13.11 8.53 12.53

100Q2 21.44 54.05 24.04 13.73 13.29 8.50 12.23

100Q3 19.87 50.94 23.84 13.15 12.91 8.56 12.82

100Q4 19.78 54.23 24.19 13.59 12.96 9.19 13.35

101Q1 20.48 53.74 25.51 15.48 13.24 8.50 14.00

101Q2 22.20 56.68 26.84 16.19 14.29 8.97 15.04

101Q3 20.46 53.38 25.66 14.54 13.67 9.28 14.40

101Q4 13.90 53.05 26.59 14.66 14.27 9.64 14.87

102Q1 21.25 55.56 27.06 15.22 14.73 9.37 14.80

102Q2 22.36 58.67 28.35 16.35 15.32 9.50 15.66

102Q3 22.41 59.92 29.41 16.78 15.65 10.09 16.39

102Q4 23.83 62.22 30.91 18.15 16.58 10.45 16.5

單位：萬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待，高房價也排擠到民間投資及消費，皆值得政府部門重視。不動產交易實

價課稅需要配套，未來房屋及土地均應一起做，在納稅義務人可負擔下，進

行實價課稅。本文分別從實價課稅內涵、案例與節稅論述。最後綜合說明各

面向政策問題評析與後續可能發展，以及對國內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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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3　全國及主要縣市2013 (102)年(Q1-Q4) 買賣移轉件數

年度/
區域別

全國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3Q1 79,392 9,201 16,391 10,712 10,811 5,376 9,453

2013Q2 100,238 10,846 21,725 14,594 13,997 6,543 12,251

2013Q3 96,173 9,918 21,320 13,215 14,084 5,439 11,290

2013Q4 96,089 9,531 21,165 12,349 14,803 6,020 10,761

2013 371,892 39,496 80,601 50,870 53,695 23,378 43,755

單位:宅數

圖1-2-1　全國2009-2012 買賣移轉件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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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4 全國及主要縣市2010-2013(99-102)年 住宅買賣移轉件數

單位:宅數

年度/
區域別

全國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0 264,595 38,555 72,361 32,191 25,057 7,848 18,691

2011 239,077 30,823 58,924 30,844 28,502 15,177 24,973

2012 215,984 23,870 47,277 30,514 25,957 15,335 27,274

2013 241,897 24,658 54,023 34,776 29,802 16,268 29,951

表1-2-5 全國及主要縣市2010-2013年(Q1-Q4) 住宅買賣移轉件數

單位:宅數

年度/
區域別

全國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2010Q1 61,535 9,883 17,563 7,166 5,527 1,624 4,133

2010Q2 68,811 10,317 19,147 7,860 6,385 2,118 4,885

2010Q3 61,206 8,163 16,124 8,013 5,871 1,923 4,507

2010Q4 73,043 10,192 19,527 9,152 7,274 2,183 5,166

2011Q1 69,026 9,930 18,172 8,297 8,649 3,993 7,085

2011Q2 64,594 8,268 15,645 8,423 8,167 4,218 6,505

2011Q3 54,226 6,537 13,103 7,050 6,581 3,447 5,705

2011Q4 51,231 6,088 12,004 7,074 5,105 3,519 5,678

2012Q1 42,185 4,744 8,533 6,097 5,155 3,208 5,159

2012Q2 62,157 6,799 13,956 8,850 7,321 4,026 8,518

2012Q3 54,955 6,361 11,966 8,015 6,579 3,708 6,588

2012Q4 56,687 5,966 12,822 7,552 6,902 4,393 7,009

2013Q1 50,196 5,600 10,804 7,181 5,793 3,761 6,018

2013Q2 66,071 6,905 14,277 10,070 7,849 4,330 8,764

2013Q3 61,983 6,190 14,273 8,948 7,569 3,966 7,622

2013Q4 63,647 5,963 14,669 8,577 8,591 4,211 7,54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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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淺談2013年實價課稅政策與節稅

不動產實價登錄自民國101年8月起至103年4月9日止，可供查詢件數約

有65萬4千件，事實上，財政部已經悄悄地對房屋進行「實價課稅」了。

台灣房地產係採房地分離課稅，房屋部分有政府核定的房屋評定現值，

平時可做為每年課徵房屋稅用，移轉時用以課徵契稅；土地部分則有公告現

值和公告地價，公告現值為移轉時用以課徵土地增值稅，公告地價則做為每

年課徵地價稅用；實務上，台灣的交易價格是房地合併計算，實價登錄後，

稅務機關要分離課稅，即將實際交易價格乘以(x)房屋評定現值除以(÷)(房屋

評定現值＋土地公告現值)=財產交易所得(房屋實際交易價格)，再以房屋交易

價格課徵所得稅。過去民眾出售房地，土地部分應繳納增值稅，房屋部分則

於申報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時，一併申報財產交易所得稅。

民眾於申報「財產交易所得稅」時，皆以房屋現值乘以(x)財政部每年公

布之出售房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提出申報，往年財政部印送民眾的節稅秘訣

裡，教導民眾，個人在出售房屋時，為個人財產交易所得，必須併入年度個

人綜合所得額中計算申報，其申報方式有2種：第1種(下稱方法一)：依「實

際買賣價格」申報，第2種(下稱方法二)：依「財政部所定申報標準(參附錄

一，下同)」申報；舉例教民眾節稅，出售房屋賺錢時，按「財政部所定申報

標準」比例申報，如遇賠錢，則教民眾，提出前後交易資料，按「實際買賣

價格」申報，以列報虧損，如此申報模式，已行之20餘年。但是這種行之多

年的申報模式，在實施實價登錄後已有重大的改變。

自實價登錄後，財政部直接掌握真實交易價格，國稅局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1項第7類，及所得稅施行細則第17條之2規定，財產交易所得，即

為實際交易價格，民眾不論賺賠，都應依實際交易價格，申報「財產交易所

得」，且併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申報稅額。

以往地政士(代書)在辦竣買賣過戶案件，皆會告知賣方，記得次年申報綜

所稅時，應以房屋現值乘上財政部核定比例，申報所得稅。然而，實價登錄

上路後，地政士接辦買賣案件，依法應向內政部申報交易買賣實價，賣方依

財政部所定之申報標準申報「財產交易所得」稅，如遇國稅局列為選案查稅

對象，可能被要求補徵稅款並處以罰鍰。其原因就在於實價登錄上路後，售

屋民眾應以「實際買賣價格」(前述第1種方式)為優先申報方式，如果無法提

供「實際買賣價格」及相關文件資料者方可以依「財政部所定申報標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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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申報(前述第2種方式)。

至此，讀者不能不知道，政府就房屋確實已經開始實價課稅了，尤其目

前是以2、3千萬以上的房地產交易為優先稽核的對象，建議民眾照實際交易

價格申報「財產交易所得」稅，俾免補稅受罰 。此外，不動產的交易還有

土地增值稅、契稅與奢侈稅等，然您可知否這些稅的意義、申報時機與方式

嗎？

鑒此，為使對讀者有所助益，本文以偏重實務上需較注意於稅務上的做

法與案例做為主要方向，俾能提供實際上的助益。

 

貳、實價課稅的內涵
 

由前面的說明知悉政府對實價課稅的政策，事實上已水道渠成，加上

社會對賦稅的公平性與抑制房價高漲的要求，故對房屋交易按實價課稅的做

法，財政部目前已順理成章的訂定相關規定，並採有關措施，茲將其內涵說

明如下：

(一)房屋部分：個人出售房屋時，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應以交易時之成

交(賣的價格)價額減除成本(之前買的價格)及費用後之餘額為財產交易所

得採實價課稅，換言之，申報人應以實際買賣價格為優先申報方法(下稱

方法一)。惟個人如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才按房屋評

定現值之固定比例推計所得額課稅(下稱方法二)。目前稽徵機關已針對個

人從事不動產相關交易案件(例如非自用高價住宅及預售屋)加強查核，按

實價課稅。自民國99年10月至103年2月止，共查獲3,020件，補徵綜合

所得稅新臺幣26.19億元4。

(二)土地方面：依憲法第143條及平均地權條例第36條規定，於土地所有權移

轉時，依照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徵收土地增值稅；另為避免重複課稅，

爰規定免徵所得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40條規定，公告土地現值不得低

於一般正常交易價值之一定比例，且應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價格。地

方政府如落實執行上開規定，使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相當，即等同土地

3 台灣新生報，「《不動產玲瓏集》房屋已經正式開始實價課稅了！」，2013-11-
04，第05版。

4 2014年4月7日財政部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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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係按市價課徵。

(三)為遏止部分地區房價不合理飆漲，並導正房屋或土地短期交易之移轉稅負

偏低甚或無稅負現象，目前實施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已按不

動產交易之實價課徵奢侈稅5。

此外，對於實價課稅我們應該有所知悉的部分，本文將之扼要摘述如

下：

(一)財產交易所得

所謂「財產交易所得」係指以下涵義：

1. 出價取得的財產和權利，以出售時的成交價額，減去原來取得時的成

本和一切改良費用後的餘額6。

2. 繼承或贈與取得的財產和權利，以出售時的成交價額減去繼承時或受

贈與時該項財產或權利的時價，和繼承後或受贈與後的一切改良費用

後的餘額。但出售土地、家庭日常使用的衣物、傢俱的交易所得，依

法免稅。

(二)個人部分

1.出售房屋應據實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個人出售房屋（包括被法院拍賣、或與他人交換房屋，或以中途變更

起造人名義方式出售者），以交易時之實際成交價格減去原始取得之實際

成本和一切改良費用，以其餘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者，申報時應檢附證明

文件。所謂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年度，係以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所屬年

度為準，而所謂檢附證明文件—如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之金額證明文

件，即指私契及價款收付紀錄、法院拍賣拍定通知書或其他證明文件，經

稽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個別價格者，

則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應以房地之前買進總額及之後賣出總額之差

價，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例

5 財政部賦稅署新聞稿，財政部對不動產交易按實價課稅之說明，財政部賦稅
署網站：ht t p : / /www .do t . g ov . tw / do t / h ome . j s p ?mse r no=20091214000
5&s e r n o=200912140018&menud a t a =Do tMenu&con t l i n k= a p / n ew s_
v iew. j sp&da ta se rno=201108030000。公布日期 100 .08 .03。瀏覽日期：
2014.4.7。

6  餘額可能是正或負，正者為利得，負者為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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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參本文後之公式及範例說明)。如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其財產

交易所得依財政部所定之標準，按房屋評定現值一定比例計算核定7。

2.出售因繼承或受贈取得之房屋，仍應依規定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並併入年度

個人綜合所得申報。

3.買賣預售屋所賺取之差價亦屬財產交易所得，應併入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申

報。

4. 外僑以個人身分出售預售屋，亦應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5. 個人出售預售屋，買受人如有跨年度支付買賣價款者，出售人之財產交易

所得，係以辦理預售屋買賣契約之異動日期為所得歸屬年度，並應於次年

度個人綜合所得合併申報。

參、實價課稅案例

為使讀者瞭解實務上稅務機關的現行做法，茲將相關案例供參如下：

(一)評定現值與實價登錄差很大---若售三億豪宅約多課400萬

由於房屋評定現值偏低，計算出來的財產交易所得偏低，引發質疑。財

政部昨公布「一○二年度個人出售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搭配實價登

錄上路，一改以往僅按房屋評定現值計算所得的做法，雙北市成交價8千萬以

上、其他縣市5千萬以上的豪宅，改以查得的實際成交價按出售時房地比（房

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的比例）計算房屋收入，再

以房屋收入的15％計算所得課稅。

舉例而言，某投資客以2.5億元買進台北市豪宅帝寶，再以3.5億元出

售，若未計算其他成本，獲利約1億元，但因房屋評定現值僅約700萬元，投

資客若未舉證成本，以往依房屋評定現值48％計算所得僅336(700x48％)萬

元，按綜所稅稅率40％計算，應納稅額僅134.4(336x40％)萬元。但根據新

規定，帝寶成交價3.5億元，以房地比3比7推估，房屋收入約1.05(3.5x0.3)

億元，以15％計算所得約1,575萬元，應納稅額約630(1,575x40％)萬元。新

制將比舊制多繳495.6(630-134.4)萬的稅金。

7 資料來源：http://www.nangang-real.com.tw/usertheme/10/money/property.
htm。2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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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論法，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售屋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必須以交易時

的成交價額，減去原始取得成本，再扣除改良、移轉等相關費用後，以實際

金額申報。故房屋交易所得本來就應依照實際交易所得來申報，只有在提不

出證明買賣實際價格證明的情況下，才能以房屋評定現值申報交易所得稅。

不過，許多民眾認為可以選擇用評定稅率申報交易所得稅，除因被誤導外，

又如前面所述，稅務機關早先的報稅宣導，都是造民眾誤解的原因之一，對

此，稅務機關有必要正大光明的加強宣導，以儘速矯正民眾的誤解。

有仲介業表示，就算民眾以房屋評定現值申報，但稅務機關依法仍可以

從代書資料、銀行端的金流，檢視房屋實際交易金額，所以民眾抱持僥倖心

態，就算稅務機關不用實價登錄的資料勾稽，也有可能被查到8。

(二)節稅—務必保留相關單據文件，即使交易虧損也要列舉

目前稅務機關採認列舉的扣稅項目包括有：代書費、土地增值稅、印花

稅、契稅、仲介費、奢侈稅(參註29)等收據可全額抵扣，若是裝潢整修可增

加房屋價值，足以使用2年以上可扣抵，不過若沒有發票，只有收據無法當憑

證。像廚具、水晶燈、系統櫃等被認定是可搬遷項目，因此不予扣除，若是

像天花板、管線、地板等不可搬遷的就認列。

裝潢也不會全部被列入扣除所得，因此裝潢時，可要求設計公司對可認

列部分開發票，一般而言，裝潢部分最多可扣除60％，有些客戶針對裝潢、

傢具另定買賣契約，避免花錢卻不被稅務機關承認，但這在實務上有時會影

響到買方向銀行貸款的條件，建議民眾要先向擬申貸的銀行問清楚9。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房屋交易即是虧損，也記得要在次年申報財產交易所

得稅，若不申報，稅務機關就當你買賣房屋獲利，一定要經過申報，而且房

屋買賣若是虧損，也是要列舉，相關單據文件都要妥善保存才能舉證。

(三)稅務機關查價，資金流程是關鍵

針對房屋出售的所得查核，稅務機關查核的管道多元，包括買賣資金稽

徵系統或民眾檢舉都是，實價登錄只是參考工具之一，加上實際登錄採區段

8 陳宥臻，「實價登錄發威，賣8000萬宅，繳稅暴增9倍」，中國時報，2013-08-
25，第A9版。

9 劉曉霞，「賣屋所得，改以實價課稅，專家教省錢，留裝潢單據舉證開銷」，蘋果
日報，2013-09-22，第A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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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目前占的交易比例又低，不是為查稅的主要依據。

主管官員表示，基於核實課稅原則，稅務機關會透過任何可以運用的管

道查核，實價登錄能提供的資訊有限。換言之，稅務機關參考實價登錄的方

式，跟民眾上網查詢的內容一樣，不會直接請內政部提供詳細的交易內容。

且實務上，稅務機關一定要掌握實際交易資料，才會請納稅人重新申報，程

序上也會先請納稅人說明。稅務機關不會直接開補稅單，要求納稅人補稅。

例如，帳戶有大筆資金流入，時間剛好跟交易契約的日期差不多，就會

被要求說明。另外，買賣房屋通常都會分期付款，付款的時間固定，金額又

大，也會被稅務機關勾稽出來。簡言之，只要被稅務機關要求說明，就是稅

務機關已鎖定且掌握資料，納稅人最後都只能認栽。

至於豪宅被要求追稅的案例比重偏高，是因為豪宅買賣實際交易所得，

與評定現值的價差本來就比較大，外界也經常有相關的交易訊息可參考，稅

務機關查核後要補稅的機會自然就很高。如果是短期交易，也可以從資金流

向看出買賣價差。即使豪宅賣方，仍然可以選擇用評定現值按比例申報所

得，但得冒補稅及加徵1倍罰款的風險。相對的，只要稅務機關沒有掌握到實

際交易價格高於申報價，仍然會同意核定，一旦掌握實際金額，補稅無可避

免10。

此外，早在3年前課徵奢侈稅時，稅務機關已擬好了「奢侈稅實價課稅

的查核作業要點」，在該規定中，稅捐稽徵機關為了查稅所需，可以向房仲

業、地政士調閱納稅義務人的不動產成交價格資料。所以，近2年稅務機關向

各房仲業以及建設公司調資料，只是根據該查核要點進行查稅11。

(四)加強宣導實價課稅建立民眾正確的申報觀念，及過渡期間的寬待作為

實價登錄制度實施後，除了豪宅被追著以實際交易金額報稅、補稅的比

例多達7、8成外，一般交易金額僅1、2千萬，甚至僅5、600萬元住宅，也有

很多被要求以實際交易金額重新申報或直接告知補稅，有人因此多繳了2、30

萬元，有豪宅甚至補繳了300萬多元，稅務機關也經常要求仲介業提供成交

10 洪正吉，中國時報，「國稅局查價，資金流程是關鍵」，2013-08-25，第A9
版。

11 黃惠聆，「買賣新豪宅，國稅局大查稅，緊盯5年內新成屋、成交5千萬元以上案
件，業者表示已有8成賣方被通知補稅」，工商時報，2013-08-03，第A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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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以進行查稅，又有相關業者表示，近4、5年前向建商買房的民眾，在民

國101年8月實價登錄上路後賣房的，現在被要求重報補稅的比例相當高，主

要是稅務機關早從2008年起就全面蒐集建商交易資料，已有民眾第一手買進

金額，現在有了實價資料，又掌握到出售金額，想再用評定現值方式少繳點

稅，已不容易過關12。

而這樣的做法將成為稅務機關的常態，最重要的是稅務機關要加強宣

導，讓民眾知道正確的做法，筆者相信多數民眾仍是願意依照法令申報，只

是不知道何者是正確的。雖然依法應優先以實際獲利所得申報，但由於使用

房屋評定現值所算出的財產交易所得申報可以省很多，而且過去稅捐單位沒

有實際交易資料，因此大多數民眾賣房子都是按「財政部所定申報標準」來

申報，也很少聽過有人被要求重新申報或補稅。稅務機關因握有充分的行政

裁量權與查核經驗，應儘量給無心犯錯的民眾補正機會，更何況稅務機關以

前也是這樣宣導的，既然現在要矯正就應該要有所作為，甚至應該要有過渡

期間的寬待作為。

(五)豪宅買賣核實課稅上路

民眾買賣房屋，依現行稅法規定，土地交易所得免稅，但要課土地增值

稅；房屋則須以實際成交金額扣除原始成本後，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課徵個人

綜合所得稅。若未能提供成交金額或成本費用，則以財政部每年公布的「個

人出售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標準」計算，以往都是依房屋評定現值的一定比

率計算。

由於房屋評定現值偏低，計算出來的財產交易所得偏低，引發質疑。

財政部2014年1月27日公布「一○二年度個人出售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標

準」，搭配實價登錄上路，一改以往僅按房屋評定現值計算所得的做法，雙

北市成交價8千萬以上、其他縣市5千萬以上的豪宅，改以查得的實際成交價

按出售時房地比（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房屋評定現值總額的比例）

計算房屋收入，再以房屋收入的15％計算所得課稅。

由於財政部掌握資料，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台北市及新北市成交價

12 游智文，「賣屋實價課稅悄悄變相上路，實價登錄制度實施後，7、8成豪宅被追
稅，連交易金額5、600萬的住宅也難逃。」，聯合晚報，2013-08-24，第A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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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千萬以上豪宅780件，其他縣市成交價5千萬元以上豪宅716件，總計1,496

件，財政部2014年1月23日宣布，2013年交易的豪宅案件將按新規定核實課

稅，不再以房屋評定現值計算所得，改以實際成交價及房地比計算房屋收入

後，再以房屋售價的15％計算所得。至於非豪宅交易案件，仍應以「實際買

賣價格」為優先申報方式，若無法提出實際成交價及成本費用，再按房屋評

定現值計算所得13。

(六)依實價課徵售屋所得稅，維護租稅公平

台商回台借款買豪宅惹非議，與立法委員強力關切國內高房價及豪宅炒

作問題，對財政部形成壓力並擬訂新一波健全房市措施，除了提出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條例（課奢侈稅法源）的修法草案外，亦決定將嚴防炒房的重點放

在查稅。劃定台北市為「豪宅查稅示範區」，總計158棟、3,200餘戶台北市

知名豪宅，將全數列管；列管期間前後2年的豪宅交易，一律按實價課徵售屋

所得稅。

稅務機關鎖定豪宅進行地毯式的查稅行動作業，未來將藉由台北市的豪

宅查稅經驗，建立高價房產交易實價課稅的基礎，並擴及對全國的高級住宅

追稅。

根據財政部的計畫，豪宅、預售屋、短期頻繁交易(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條例課奢侈稅)頻繁及黃金店面出租14等4大類型交易案件，

將列為新年度的查稅重心，以豪宅為首要目標。為建立未來對全國豪宅

普查的基礎，財政部選定豪宅數量最多的台北市為「查稅示範區」，並以台

北市政府開徵豪宅稅標準，選查豪宅交易。

台北市對豪宅的定義有三：一是每戶總價8,000萬元以上；二是每坪100

萬元以上或每戶80坪以上；三是每棟房屋符合這兩項要件的戶數達70%以上

者，則整棟列入。

財政部表示，豪宅動輒每坪以百萬計價，不僅帶動房價上漲，天價交

易更加深社會對貧富差距的憂慮與反感，對豪宅交易查稅，有助維護租稅公

平，對豪宅查稅將以追查真實交易所得為主，不會以偏低的房屋評定現值課

13 鄭琪芳，「豪宅買賣加重課稅，五月報稅適用」，自由時報，2014-01-24，第
A01版。

14 鄭琪芳，「豪宅、預售四類房屋加強查稅」，自由時報，2013-12-04，第A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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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目前房屋評定現值僅約市價的七分之一。凡被列查且近2年有交易的豪

宅，一律按實價課徵售屋所得稅。即使賣家已繳清售屋所得稅，若稅務機關

查獲其真實價格，也會再對賣家補稅15。

雖然稅務機關表示，每年都會查豪宅，只是過去查到的不多，2014年啟

動豪宅查稅專案後，如果稅務機關沒有明確證據，將以推估方式要求補稅，

若掌握到明確證據，除補稅外還要罰款，罰金是補稅金額的1倍。以漏繳200

萬元的稅為例，除須補繳200萬元稅外，另外還要加200萬元罰金，總共要繳

交的金額高達400萬元。

對於財政部卯起來查豪宅，業者、學者及民眾都持懷疑態度。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副教授花敬群說，不動產容易炒作就是因為稅太低，逃稅方式太

多，應同步規劃稅制改革，不然也不知政府打豪宅會打多久？質疑效果不會

太長久。自由業的黃先生則大力支持財政部做法說：「有錢人買豪宅可貸款

九成還逃稅，太過分，一定要查是否實價課稅。」，家庭主婦童小姐則懷

疑，政府豪宅查稅成果，過去都沒特別的效果，只是打幾個有錢人平一下民

怨而已16。

肆、節稅—務必懂得如何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對於節稅稅我們應該有所知悉的部分，首先，將財產交易所得扼要敘

述，其次，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或損失」，並以個人出售房屋財產交易所

得，案例計算說明之。

(一)財產交易所得概述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財產交易「損失」可以扣抵當年度的財產交易「所

得」，如果當年度不夠扣扺，可用往後3年的財產交易所得扣除。所以納稅人

如有財產交易損失，不要自認倒楣，要懂得舉證列報扣除減稅。財產交易所

得或損失的認定，是以出售時的成交價額，減去原來取得成本和一切改良費

15 陳美珍，「北市豪宅，地毯式查稅，財部劃定示範區，明年3,200多戶全數列
管，依實價課徵售屋所得稅，未來將擴及全台」，經濟日報2013-12-02，第A1
版。

16 林巧雁，「明年起 3200戶豪宅列管查稅，嚴抓『披鮭魚皮返鄉的鯊魚』」，蘋
果日報，2013-12-03，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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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後的餘額。餘額為正數就是所得；餘額為負數就是損失。

賣房子有了虧損則要將買進和賣出的相關文件準備齊全，做為報稅時列

報扣除的憑證。這些相關文件包括：原始買賣契約書（即俗稱之私契）、收

付款的紀錄證明、契稅、奢侈稅、印花稅、代書費、規費、監證或公證費、

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運費、土地增值稅、裝璜費等等，在支付這些費

用時，相關收據和憑證都要盡量保存好，以利舉證。

如果出售房屋提不出買賣證明文件，稅務機關會參照當年度財政部核定

的當地「房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向售屋人課稅。依該標準是不考慮納稅人

出售房屋可能虧損情況，而一律按一定標準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課稅，非常划

不來。因此保存相關單據和憑證是相當重要的17。

由於房屋實務上已走向「實價課稅」，買賣房屋最好保留相關成本與賣

價證明，便於日後舉證。特別是賠本售屋或售屋獲利率低於財政部所訂課稅

比率者，自行舉證買賣成本，將是最節稅的方式。

所得稅法規定出售房屋者在計算所得稅時，應以「實際價格」申報，

目前由財政部訂頒的當年度「售屋財產交易所得額標準」(參附錄一中二之

(二))，僅適用於「無法舉證」成本相關證明的售屋者。因此，一旦稅務機關

依據銀行貸款資料或向前、後手交易者查得買賣價格，即會依據實價課稅，

不會採計推估的所得。售屋者若實際獲利低於財政部訂定的推計所得比率，

最好自行舉證買進與賣出價格18，否則就會被以較高的比率核定多繳稅。

為使讀者瞭解於實務上出售房屋時，如何方能在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時節

稅，茲提出以下情形供讀者參考：

1. 依房屋出售價格減除房屋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後如有餘額，應申報「財產

交易所得」併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申報。

2. 即使賠本售屋(即為損失)，仍需申報19，且應於當年度「財產交易『總20』

所得」範圍內扣除。

3. 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往後3年度「財

17 資料來源：http://www.nangang-real.com.tw/usertheme/10/money/
   property.htm。瀏覽日期：2014.4.7。
18 陳美珍，「售屋所得將改採實價課稅 財部研訂新標準 想節稅…保留相關成本與

賣價證明，便於日後舉證」，經濟日報，2014-01-06，第A2版。
19 所得稅法第17條。
20 即當年度的所有出售房屋總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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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交易所得」扣除。換言之，如果是「賠售」的狀況，建議採用以「實際

成交價」申報，因為其「財產交易損失」可以在未來3年內與「財產交易所

得」相扣抵，如此則較為划算21，但需檢附不動產交易的證明文件（如民間

簽訂私契上的買賣價格以及購買交易的證明）。若無法檢附以上文件，則

需依據契稅單上的「核定契稅」與政府公告的核定標準計算應納稅額。

4. 「財產交易損失」該如何認定？依據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如果不動產

（財產）是「出價取得」，需以交易時的成交價減除原始取得成本，以及

改良及移轉等費用後的餘額做為申報的所得額。如果是「繼承」取得，

則以出售金額減除繼承、受贈時之時價及改良等費用後的金額為申報所得

額。

5.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或損失」，其可減除的成本及必要費用如下：

(1)取得房屋的價金。

(2)購入房屋達到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的必要費用，如契稅、印花稅、代書

費、規費、公證費、仲介費、奢侈稅(指核課金額)、廣告費、清潔費、

搬運費等。務必保留交易憑證及相關費用單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一

併檢附。

(3)購入該房屋後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但必須舉

證該筆向金融機構之借款確實是用於購入該房屋之用途上，並於申報財

產交易所得時須經由稅務機關認可同意。

(4)取得房屋所有權後至出售前之使用期間所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之

增置、改良或修繕費，如房屋漏水的修護費、水電瓦斯裝置費等。(註：

取得房屋所有權後，在出售前所繳納的房屋稅、管理費、清潔費及向金

融機構借款的利息等，則是屬於使用期間的相對代價，不得列為成本或

費用減除。)

(二)個人出售房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案例說明

由於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須併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計算

21 例如：100年度房屋出售時賠100萬，於101年又賠50萬，但102年如果賺300
萬，則這3年的「損失」與「所得」可以相扣抵，所以在103年申報102年的「財
產交易所得」時，其「所得」即以150萬計算，而非以300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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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申報，其申報方式有2種及其計算方式如下，且申報人應以第1種為優先申

報方法：

第1種(即下方法一)：依「實際買賣價格」申報財產交易所得計算時。

公式：財產交易所得額＝﹙成交價額－取得成本－售屋支付之相關費用﹚×

房屋核定契價 ÷(賣出當時房屋核定契價+土地公告現值)

第2種(即下方法二)：無法提出及檢附不動產交易的證明文件—如民間簽訂

私契上的買賣價格以及購買交易的證明時，則依「財政部申報標準」申報。

公式：交易所得額(應申報所得額)＝出售年度之房屋現值×財產交易所得標準

核定稅率。

茲舉例說明如下：

1. 方法一 :  一般住宅(即非豪宅)申報計算

方法一是依照「房屋買賣實際成交金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採用這

種算法較為複雜一些，申報時需要提示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佐證，例如當初買

房子的買賣合約書、後來房屋出售時的買賣合約書、仲介費發票、代書費收

據、契稅單等。計算方法如下：

公 式 ：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 [ ( 售 價 A － 買 價 B － 必 要 費 用 C ) × 房 屋 核 定 契 價 D ] 

÷(房屋核定契價D+賣出當時土地公告現值E)

A：售屋總價（房屋出售的實際成交金額）。 B：買屋總價（當初買屋的實

際成交價格）。

C：購買房屋出售房屋時支付之一切必要的費用（契稅、印花稅、代書費、規

費、公證費、仲介費、奢侈稅、廣告費、清潔費、搬運費等）。

D：房屋核定契價﹙即房屋評定現值﹚。    E：賣出當時土地公告現值。

範例1

小炫於民國99年買進板橋房屋，買價1,000萬，民國102年出售該房屋，

售價1,100萬，交易期間發生仲介費用44萬，契稅1.2萬，土地增值稅4萬，

代書費1.2萬，印花稅4千，賣出當時房屋核定契價20萬，賣出當時土地公告

現值300萬，並於民國102年完成過戶手續，則小炫在103年必須申報102年

度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時候，加計一項出售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

計算步驟一：售屋總價1,100萬A－買屋總價1,000萬B－(仲介費用44萬－

契稅1.2萬－土地增值稅4萬－代書費1.2萬－印花稅4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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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00元(=A-B-C)。

計算步驟二：[492,000元(A-B-C)x賣出當時房屋核定契價20萬D ]÷320萬

(=D+E)。

代入公式：財產交易所得＝[(售價A－買價B－必要費用C)×房屋核定契價D] 

÷(房屋核定契價D+賣出當時土地公告現值E)=30,750元。

在103年申報102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因每個人適用的所得稅稅率不

同，假設102年您個人的綜合所得總額為86萬元，加上您102年出售上述台北

市房屋1間，該「財產交易所得」為30,750元。加計後個人的綜合所得淨額

(扣除依法可抵扣之金額後)為89.075 (萬元) =86+3.075 (萬元) ，再參考

102年綜合所得稅率級距(參附錄二，下同)，得知適用稅率是位於第2個稅率

級距12％，那麼依您個人的綜合所得「淨」額所計算出來的稅額為7.049 (萬

元)=89.075 (萬元)×12％－累進差額3.6422(萬元)。

稅率級距1 .  5％（綜合所得淨額520,000元以下）。

稅率級距2.  12％（綜合所得淨額520,001元~1,170,000元）。

稅率級距3.  20％（綜合所得淨額1,170,001元~2,350,000元）。

稅率級距4.  30％（綜合所得淨額2,350,001元~4,400,000元）。

稅率級距5.  40％（綜合所得淨額4,400,001元以上）。

2. 方法二 : 一般住宅(即非豪宅)申報計算

方法二要介紹的是另外一種申報計算方法，即「售屋財產交易所得標

準」之計算方式，其係採用「房屋核定契價」直接乘上出售房屋當年度「財

產交易所得標準核定稅率」計算。例如102年時您出售房屋，在103年申報

102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在所得欄需要增加一項「出售房屋財產交易所

得」。以方法二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時，首先您必須知道以下2件事：

(1)售屋所在地適用的稅率

查詢民國102年賣房子的「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核定稅率」(參附錄一)。

(2)「核定契價」也就是「契稅標準現值」

依照個人所留存之102年出售房屋的「契稅繳款書23」影印本中有2個重

22 第一級距累進差額(12％-5％)×52萬＝3.64(萬元)。請參附錄二。下同。
23 「契稅繳款書」遺失，可以申請補發「100年出售房屋所核定契價」，替代契

稅繳款書影印本，請攜帶身分證正本及一般印章，至稅捐處全功能服務台即
可辦理，該證明書僅作為綜合所得稅申報使用。代書租屋網：h t t p : / /www .
scrivener.com.tw/help_152.html。瀏覽日期：2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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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訊：「房屋稅籍編號：0000000000」和「契稅標準現值：00萬」。

範例2

小炫於99年購買一間600萬元的房子，102年以650萬元之價格售出，

而其所支付之相關費用總計為10萬元，房屋現值為50萬元，而依財政部公佈

的「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核定稅率」計算，臺北市為42％，其交易所得額公式

為：財產交易所得＝出售年度之房屋現值×財產交易所得標準核定稅率，故

將之代入公式試算如下：

財產交易所得＝50萬元×42%＝21萬元，此金額即應列入交易所得計算。

在103年申報102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因每個人適用的所得稅稅率不

同，假設102年您個人的綜合所得總額為86萬元。加上您102年出售上述台北

市房屋1間，該「財產交易所得24」為21萬元，加計後個人的綜合所得淨額(扣

除依法可抵扣之金額後)所得為107(萬元) =86+21，再參考102年度綜合所

得稅率級距，位於第2個稅率級距12％，那麼依您個人的綜合所得「淨」額所

計算出來的稅額就是9.2(萬元)=107(萬元)×12％－累進差額3.64(萬元) 。 

範例3－豪宅申報計算方法

小王100年以2.5億元買進台北市豪宅1戶，101年再以3.5億元出售，假

設102年房屋評定現值為1,900萬元，土地公告現值為4,450萬元，依財政部

公布「一○二年度個人出售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標準」，其102年個人綜合所

得稅計算如下：

房屋收入25 ＝3.5億元×[ 1,900萬元÷﹙1,900萬＋4,450萬﹚]              

＝104,724,409﹙元﹚

再 以 1 5 ％ 計 算 財 產 交 易 所 得 為 1 0 4 , 7 2 4 , 4 0 9 ﹙ 元 ﹚ × 1 5 ％ ＝

＄15,708,661元，假設無其他所得且已扣除依法可抵扣之金額，再參考102

年度綜合所得稅率級距，其適用40％最高級距，故應納之個人綜合所得淨額

計算如下：

個人綜合所得淨額＝＄(15,708,661元×40％) －累進差額

＝＄6,283,464－＄805,00026＝＄5,478 ,464﹙元﹚

24 其他區域因為稅率較低，或是出售的物件如果是公寓的話，房屋現值一般都會偏
低，所以財產交易所得又更低了。

25 有關豪宅房屋收入之算法參附錄一中二之(二)規定。
26 累進差額之計算數額請參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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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增值稅、契稅與奢侈稅27 

土地增值稅、契稅與奢侈稅之申報時機係在不動產(土地或房屋)交易進

行產權轉移時，由個人或委託地政士(代書)向稅務機關申報繳納，取得完稅證

明後向地政登記機關申請登記。對買方而言，其中契稅28可做為個人房屋購置

房屋時之取得成本，未來出售房屋時可以做為扣抵個人之財產交易所得，故

務必保留相關文件以做為將來用途；相對的對賣方而言，其出售房屋時之土

地增值稅與奢侈稅(含房子與土地，但只有房子部分才能併入財產交易所得申

報，故必須將依其比率計算出房子部分的奢侈稅29)相關單據文件，亦可做為

其次年申報個人財產交易所得之取得成本，並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

範例4－公司法人奢侈稅申報計算方法

鴻大公司出售一間持有1年半的住宅，由於課稅問題，將土地與房屋分

別計價，其中土地售價2,000萬元，房屋售價700萬元，因為出售房屋需課徵

5%營業稅30(即35萬元營業稅)，所以房地銷售價格為2,735萬元(2,000萬元

+700萬元+35萬元)，乘以適用稅率10%(參註27)，應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

27 一、奢侈稅計算方式
（一）應納稅額＝銷售價格×稅率
（二）不動產之銷售價格，指賣方在銷售時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即買賣雙方

實際成交之價格，不是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包括在價額
外收取之一切費用，如屬公司法人銷售應課徵營業稅，尚應加計營業
稅在內。參範例4註說明。

（三）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屬銷售稅性質，就像營業稅、貨物稅一樣，與賺賠
無關，所以銷售價格不能扣除成本。

二、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稅率
持有期間在1年以內:稅率15%；持有期間超過1年至2年以內：稅率10％。持
有期間係從完成不動產登記之日起計算至銷售契約訂定之日止。

三、稽徵時機與程序
依據本條例草案第15條規定，應該在訂定銷售契約隔日起30日內計算應納稅
額，填具繳款書向公庫繳納，並填具申報書，檢附繳納收據、契約書及其他
有關文件，
（一）中華民國國民：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
（二）營利事業、法人：向總機構或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所在地國稅局申報。

28 一般交易習慣由買方負擔契稅。賣方負擔土地增值稅。但亦可雙方於合約中另行
約定。

29 如果無法按範例5將房子土地與房屋分別計價，則須依房子評定現值/(房子評定
現值+土地公告現值)之比率乘以(x)奢侈稅全部(土地+房屋)的核課金額=房屋部
分的核課金額，再將此房屋部分的核課金額當做取得成本併入年度財產交易所得
申報，以扣抵個人年度綜合所得。如果以範例5而言，因為土地與房屋已分別計
價，故房屋部分的核課金額=13.5萬元x[200/(700+200)]=約3萬元，此核課金
額可當做取得成本併入年度財產交易所得申報。

30 公司法人出售房屋依法應課徵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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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即奢侈稅)額為273.5萬元。

註：如果買賣雙方協議營業稅由賣方負責，則範例4中之營業稅35萬元就不

應向買方收取，而由賣方自行吸收，換言之，房地銷售價格應為2,700萬

元，則賣方所應申報的奢侈稅即為2,700萬元× 10%＝270萬元；但因

賣方同意負擔營業稅35萬元，故對該公司法人奢侈稅之申報而言，其總

共要申報的奢侈稅稅額有270萬元＋35萬元＝305萬元。

範例5－個人奢侈稅申報計算方法

小華出售一間持有11個月年的住宅，由於課稅問題，將土地與房屋分別

計價，其中土地售價700萬元，房屋售價200萬元，所以房地銷售價格為900

萬元，乘以適用稅率15%(參註27)，應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稅(即奢侈稅)

額為13.5(900萬元x15%)萬元。

伍、結論

綜合而言，2013年住宅市場供需狀況分析如下：

(一)需求面

就整體住宅權屬而言，台灣民國101年度住宅自有率，調查自有(戶內經

常居住成員所擁有)佔85.77%，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所擁有比例

佔3.43%，二者合計89.20%(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民國101 年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就供給數量而言，長期以來，國內戶籍數增加率明顯高於住宅存

量增加率的現象，國內一人與二人家戶佔總家戶比例達46.8%，家戶少口化

趨勢非常明顯。但此現象也可能因為民眾為申請自用住宅優惠稅率，或為設

籍明星學區之考量，而產生部分籍在人不在與戶籍內少口化等數據顯示，與

實際居住狀況產生落差之狀況。

(二)供給面

數值顯示全國平均住宅人口家戶比低於100%，但並非表示國內出現住宅

供給短缺之問題。若依人口數量增加幅度而論，由於住宅增加率仍明顯高於

人口增加率，此亦顯示國內住宅供給過剩現象應處於持續擴大的結構中。至

於各地區內，因房屋價格及品質不同，亦有供需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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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未來環境探討以供政策落實參考，分析如下：

（一）變動的國內外經濟及投資環境

兩岸簽訂各項互惠條件 對國內房地產投資市場的影響未定、中央

銀行實施針對性審慎措施、財政部課徵豪宅稅與實價課稅議題、總體

經濟景氣及市場資金流向等因素皆會影響房地產市場動向。

（二）國際住宅政策發展趨勢

美國可負擔的住宅政策；日本方面有住宅品質提升、因應高齡化

社會住宅需求對策、推動都市更新、提供正確市場資訊；香港減少干

預私人物業(不動產)市場、協助低收入家庭租屋、藉工業區變更確保土

地供應充足及提供配套優良的基礎設施，使物業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三）民眾對居住品質與安全要求日漸增高

依據民國102 年資料顯示，全國家戶數為8,286,260 戶，住宅存

量為 8,318,823 宅，在戶與宅之間差距逐漸縮小同時，隨著經濟發展

及所得提升，民眾對住宅要求「質」逐漸大過於「量」。另依據住宅居

住水準調查報告，民國99年住宅平均面積、設有戶籍宅數之平均人口數

(人)分別為41.4坪及4.18人，至民國102 年已增加(減少)至42.87 坪、

3.53人(如表1-2-6~表1-2-8)。民眾對於住宅要求，不在僅限於面積、

格局大小，還有住宅周遭環境設施、居家安全性、及建材、設計等。

（四）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的社會型態

台灣民國100年生育率到1.065人，成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

家，民國101年出生率達到千分之9.86。另民國101年度我國老年人口

(65歲以上)佔總人口11.15%，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高齡

化社會。政府計提供廣義之社會住宅約98萬6千餘宅，比例約佔全國住

宅總量791萬8千餘宅(民國100年第1季資料)之12.45％。雖然政府已

提供租金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讓國民於住宅市場解決居住問題，然

而仍有許多經濟與社會弱勢者的居住問題無法透過補貼來解決。另針

對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的社會型態，在居住需求協助上也應預為因應。

（五）房地產資訊持續提供與功能穩定

民國100年11月初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稱營建署)舉辦不動產資訊

平台與住宅e-Map 資訊成果發表會，並正式整合完成『不動產資訊平

台』建置上線。營建署積極推動住宅及不動產資訊系統建置，自民國

95年開始發佈住宅資訊統計季報，民國97年建置不動產價格e點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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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資訊，民國98年完成住宅及不動產數位資料庫之建置，藉由網站

(「住宅ｅ化網」及「不動產價格ｅ點通」)對外提供資訊服務。住宅及

不動產資料均具有空間特性，經適當規劃結合地理資訊系統，不僅是

可作為中央與各地方政府擬定住宅計畫之輔助工具，亦可作為各種住

宅及不動產統計資訊之空間統計分析之基礎資料庫與分析工具，營建

署於民國98年度委外進行建置地理資訊系統之先期規劃，並於民國99

年啟動相關建置作業，且完成建置「住宅e-Map」網站並民國正式上

線。另民國101年因應國際與社會上廣泛使用的M化趨勢，本系統亦逐

步開發Google Android及Apple iOS手持裝置的應用程式設計，並

已開始測試及試用。『不動產資訊平台』整合內政部現有四大網站，

包含「住宅e化網」、「不動產價格e點通」、「住宅統計資訊網」

「e-House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定位為一個全國性之住宅及不

動產入口網、住宅及不動產統計資訊之發布窗口、住宅價格資訊之發

布窗口。以民眾需求為導向，提供查詢服務項目包含：(1)價格行情(2)

住宅補貼 (3)房貸資訊 (4)待拍/標售/待租(5)住宅統計(6)政策/研究

(7)法規/知識(8)國際市場展望。另實際住宅交易價格已公開化，應可

透明化的反應土地及房屋持有成本及使購屋者取得正確價格資訊。

2013年是國內房地產政策推動與執行的一年，過去源於市場過

熱、民怨已深，以及總統大選的政治壓力所致。無論政策制定過程如

何，住宅法、實價登錄三法與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的制定與公佈實

施，確實對2013房地產市場產生不少結構性的變革。

影響2013年不動產市場最直接的政策當屬實價登錄制度，相關

登錄、查核與發佈機制，各項配套措施內容成為2013的討論焦點。由

於目前內政部地政司發布房價資訊的方式仍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空間，

後續資訊發布與查詢內容是否能獲得社會各界肯定，亦待觀察。在實

價登錄後，不動產的稅制改革也成為各界關注焦點，然而政府目前釋

出的方向多傾向於將目前的公告價格調整至「接近市價」，但如此可

以解決「房地分離課稅」、「制度設計鼓勵投機」、「公告價格仍不

等於市價」等問題嗎？或許是怕更大規模的不動產稅改會「動搖國

本」，對於不動產稅制設計的缺失，目前仍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改革的

決心。健全不動產市場是達到居住正義的重要手段，實價登錄只是第

一步，更透明的不動產交易價格以及更完整的不動產稅改是健全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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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市場的重要方向。揚棄現有的公告價格制度，重新建立以房地合一

實價為基礎的課稅基礎，或許是最有意義的方向；透過稅基與稅率的

修正，未來改為實價課稅後，大家可以不用擔心自己的不動產稅會增

加；但我們的不動產市場將會更加公平，制度將不再成為投機炒作的

幫凶，而回歸到正常的市場機制，我們期待的居住正義，不僅是住者

適其屋，還要公平的制度來健全市場。

居住正義在2013年仍舊以「話題」的方式繼續發展。雖然住宅法

已經通過，但實際執行則在2013年之後，加上政府與社會對合宜住宅

與社會住宅仍存在許多未取得共識與認識不清之處，因此無論現階段

內政部如何表示新觀點或政策方向，各種說法仍存在相當大的再檢討

空間。然而，一旦居住正義政策內容與方向定調，亦即在弱勢照顧住

宅供給模式、大眾運輸路網是否擴建、獎勵民間興辦制度內容等逐漸

明確後，將對不動產市場與住宅供需結構產生影響而改變。

綜合而論，2013年國內的不動產市場與政策將持續處於亂中有序

與序中有亂的不穩定結構，主要的政策大方向似乎已有定見，但政策

內容與執行方式卻仍然搖擺不定。加上2014年全球經濟與國內房市潛

在的不確定風險仍高，以及產官學界與社會各界不同的期待與壓力，

在在反映國內不動產市場的動見觀瞻與運作結構的複雜困難性。在此

環境下較可確定的是，2014年國內不動產政策的主要思維將以安定金

融體系為優先，其次為平衡社會壓力與市場期待。房市政策較可能採

取放任發展(不特別抑制與振興)，盡可能避免價格過度下跌引發恐慌。

居住正義與稅制改革仍會繼續推動，不動產市場將朝更加公平，制度

將不再成為投機炒作的幫凶，而回歸到正常的市場機制，我們期待的

居住正義，不僅是住者適其屋，還要公平的制度來健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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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6  2010-2013 年全國及主要縣市家戶數表

單位：戶

區域別/年度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全國 7,937,024 8,057,761 8,186,432 8,286,260

台北市 983,237 999,879 1,017,063 1,026,738

新北市 1,405,348 1,431,791 1,458,292 1,477,857

桃園縣 673,477 686,273 701,827 716,582

台中市 385,402 867,854 883,302 897,191

台南市 270,246 648,283 656,402 663,131

高雄市 588,871 1,035,012 1,046,588 1,056,421

表1-2-7  全國及主要縣市2010-2013 年住宅存量
單位：宅數

區域別/年度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全國 8,074,529 8,175,679 8,275,457 8,318,823

台北市 917,406 927,557 933,973 935,683

新北市 1,495,535 1,519,732 1,536,651 1,546,633

桃園縣 732,797 746,220 755,395 764,196

台中市 941,690 942,251 966,231 971,161

台南市 641,889 650,489 656,662 659,607

高雄市 999,108 1,011,976 1,024,154 1,028,990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資訊統計彙報、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

附錄一  102年度個人出售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規定

(財政部令 中華民國103 年1 月27 日台財稅字第10204690410 號)

茲依據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之二訂

定本規定如下：

一、個人出售房屋，已提供或稽徵機關已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及原始

取得成本者，其財產交易所得額之計算，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七類相關規定核實認定。。

二31、個人出售房屋，未依前點規定申報房屋交易所得、未提供交易時之實際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資訊統計彙報、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

附註：2010-2013 營建署計算推估住宅存量。

31 附錄一中二之(二)為豪宅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依據與方式，不同於一般非豪宅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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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8  2010-2013 全國及主要縣市住宅居住狀況表

項目 住宅平均面積 (坪) 住宅平均屋齡 (年)

區域別/
年度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全國 41.40 42.45 42.87 42.87 15.59 15.42 15.89 16.20

台北市 37.49 38.63 40.22 37.03 16.44 16.07 16.40 18.84

新北市 36.89 37.37 35.98 37.39 15.32 15.20 15.82 15.11

桃園縣 42.49 43.29 41.35 43.10 13.28 13.86 15.18 14.88

台中市 43.24 43.06 43.31 43.49 14.31 17.34 16.86 15.86

台南市 40.44 45.73 46.77 44.5 18.56 16.53 15.12 17.86

高雄市 52.86 51.29 53.33 52.72 10.63 13.37 13.47 14.29

項目 戶量(人/戶) 設有戶籍宅數之平均人口數(人)

區域別/
年度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年

全國 2.92 2.88 2.87 2.82 4.18 4.12 3.61 3.53

台北市 2.66 2.65 2.63 2.62 3.50 3.42 3.49 3.49

新北市 2.77 2.74 2.70 2.68 3.32 3.23 3.26 3.26

桃園縣 2.97 2.93 2.92 2.85 3.62 3.51 3.46 3.46

台中市 2.81 3.07 3.04 3.01 3.45 3.76 3.78 3.78

台南市 2.86 2.90 2.87 2.84 3.52 3.61 3.66 3.66

高雄市 2.6 2.68 2.65 2.63 3.33 3.39 3.42 3.42

附註：以2010-2013第四季 推估 年2010-2013。

成交金額或原始取得成本，或稽徵機關未查得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或

原始取得成本者，稽徵機關應按下列標準計算其所得額：

(一)稽徵機關僅查得或納稅義務人僅提供交易時之實際成交金額，而無法證明

原始取得成本，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查得之實際房地總成交金

額，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總額之比

例計算歸屬房屋之收入，再以該收入之百分之十五(15%)計算其出售房屋

之所得額：

1.臺北市或新北市，房地總成交金額新臺幣八千(8,000)萬元以上。

2.臺北市及新北市以外地區，房地總成交金額新臺幣五千(5,000)萬元以上。

(二)除前款規定情形外，按下列標準計算其所得額：

1.直轄市部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資訊統計彙報、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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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北市

臺北市政府依「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

十五點規定認定為高級住宅者：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四十八

(48%)計算。

②其他：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四十二(42%)計算。

(2)新北市

②板橋區、永和區、新店區、三重區、中和區、新莊區、土城區及蘆

洲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三十三(33%)計算。

②汐止區、樹林區、泰山區及林口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三十

(30%)計算。

②淡水區及五股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二十三(23%)計算。

②三峽區、深坑區及八里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九(19%)計

算。

②鶯歌區、瑞芳區、石碇區、坪林區、三芝區、石門區、平溪區、雙

溪區、貢寮區、金山區、萬里區及烏來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

之十四(14%)計算。

(3)臺中市 

西屯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二十四(24%)計算。

②西區、東區及南屯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八(18%)計算。

②南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七(17%)計算。

②北屯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五(15%)計算。

②中區及北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四(14%)計算。

②豐原區及太平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三(13%)計算。

②大里區、烏日區及霧峰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二(12%)計

算。

②后里區、神岡區、潭子區、大雅區、沙鹿區、大甲區、清水區及龍

井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10%)計算。

②梧棲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九(9%)計算。

②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外埔區、大安區、大肚區及和平區：依

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八(8%)計算。

(4)臺南市  

②東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及中西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

信義年鑑2014第1.2.3.4篇0605.indd   48 2014/6/6   下午 04:44:12



台
灣
地
區                  

房
地
產
年
鑑

台
灣
地
區
房
地
產
年
鑑

TA
IW

A
N

 REA
L ESTA

TE A
LM

A
N

A
C

49

十五(15%)計算。

②南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四(14%)計算。

②永康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三(13%)計算。

②新營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10%)計算。

②鹽水區、白河區、柳營區、後壁區、東山區、麻豆區、下營區、六

甲區、官田區、大內區、佳里區、學甲區、西港區、七股區、將

軍區、北門區、新化區、善化區、新市區、安定區、山上區、玉

井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仁德區、歸仁區、關廟區及龍崎

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八(8%)計算。

(5)高雄市 

②鼓山區、三民區、新興區及前金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

二十四(24%)計算。

②苓雅區及前鎮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二十三(23%)計算。

②左營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二十二(22%)計算。

小港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二十一(21%)計算。

鹽埕區、楠梓區及旗津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二十(20%)計

算。

②鳳山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六(16%)計算。

②鳥松區及仁武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二(12%)計算。

②大社區、岡山區及橋頭區：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10%)計

算。

②林園區、大寮區、大樹區、燕巢區、田寮區、阿蓮區、路竹區、湖

內區、茄萣區、永安區、彌陀區、梓官區、旗山區、美濃區、六龜

區、甲仙區、杉林區、內門區、茂林區、桃源區及那瑪夏區：依房

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八(8%)計算。

2.準用直轄市之縣（即桃園縣）部分

( 1 )桃園市、中壢市、八德市及蘆竹鄉：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二十

(20%)計算。

(2)平鎮市及龜山鄉：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六(16%)計算。

(3)楊梅市、大園鄉、大溪鎮及龍潭鄉：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二

(12%)計算。

(4)新屋鄉、觀音鄉及復興鄉：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八(8%)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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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縣（市）部分

(1)市（即原省轄市） 

②新竹市：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七(17%)計算。

②基隆市及嘉義市：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三(13%)計算。

(2)縣轄市

②新竹縣竹北市：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五(15%)計算。

②彰化縣彰化市：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一(11%)計算。

②其他：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10%)計算。

(3)鄉鎮

②金門縣各鄉鎮：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二(12%)計算。

②苗栗縣竹南鎮及頭份鎮：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十(10%)計算。

②彰化縣員林鎮、大村鄉、永靖鄉及社頭鄉：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

之九(9%)計算。

②其他：依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之八(8%)計算。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020卷第018期(20140127財政經濟篇)

附錄二  102年度綜合所得稅各項新規定(續)

項次 102年度

70歲以下(每人) 85,000

70歲以上之本人、配偶、直
系親屬(每人)

127,500

單身者(每戶) 79,000

夫妻合併申報者(每戶) 158,000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每人) 108,000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人) 108,000

退職所得

一、一次領取退職所得
(一)一次領取總額在175,000元乘以 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

以下者，所得額為0。
(二)超過175,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51,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以其半數
為所得額。

(三)超過351,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
為所得額。

二、分期領取退職所得者，以全年領取總額，減除758,000元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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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2年度綜合所得稅各項新規定(續完)

項次 102年度

課稅級距

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之起扣標準 69,501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之認定
1. 戶籍+入境31天（含）以上
2. 1至未滿31天+生活及經濟重心

信託行為之受託人計算非居住者
受益人之各類所得扣報繳時點

次年1月底前

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制度

雙軌制
除屬「應核實課稅範圍」者僅得核實課稅外，其餘股票
得就下列方式擇一適用
(1)核實課稅－核實計算所得【分開計稅、合併報繳】

＊證券交易所得額＝交易時之成交價格－原始取得
成本－必要費用

＊按所得額15％扣繳率申報納稅
(2)設算課稅－設算所得【就源扣繳、分離課稅】

＊按20%就源扣繳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有價證券之交易
所得

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
淨額，加計下列各款金額後之合計數：
三、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

級
別

102年度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淨額    ×稅率-累進差額

1 0至520,000          ×5％  -   0

2 520,001至1,170,000  ×12％ -  36,400

3 1,170,001至2,350,000 ×20％ - 130,000

4 2,350,001至4,400,000 ×30％ - 365,000

5 4,400,001以上        ×40％ - 805,000

股價指數按所得額
15％扣繳率申報納稅

推計
純益率(a)

依出售金額扣繳
(a) ×20%

8,499.99點以下 ②0% ②0②

8,500~9,499.99點 0.1% 0.2②

9,500~10,499.99點 0.2% 0.4②

10,500點以上 0.3% 0.6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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